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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新加坡调解公约》建立了国际和解协议跨国直接执行机制，促进了国际商事争议解决的发展。但是《新

加坡调解公约》中的和解协议直接执行制度与国内调解协议获得执行的制度差距过大；我国商事调解立

法的严重缺位；我国有关虚假调解的法律规制不完善，导致《新加坡调解公约》难以和国内法进行衔接。

我国向来重视调解的争端解决方式，应积极探索如何与《新加坡调解公约》进行制度衔接，完善中国的

国际商事争议解决机制，促进我国的国际经贸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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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bstract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establishes a cross-border direct enforcement mechanism 
for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s, advancing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However,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faces challenges in aligning with China’s domestic 
legal framework due to significant gaps between its direct enforcement regime and China’s domesti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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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ediation enforcement mechanisms, insufficient commercial mediation legislation, and inadequate 
legal regulations against fraudulent mediation. China, which has long prioritized mediation as a key 
dispute resolution approach, should proactively explore institutional alignment with the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to enhance its international commercial dispute resolution system and pro-
mote international trade and economic development. 

 
Keywords 
Singapore Convention on Mediation, International Settlement Agreement, Commercial Mediation, 
Enforcement Mechanism 

 
 

Copyright © 2025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1. 引言 

我国是第一批签署《新加坡调解公约》(下称《公约》)的国家，虽尚未批准，但也可见我国对于调解

的争议解决方式有着积极的态度，《公约》建立了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直接执行机制，与我国和解协议执

行制度仍有较大差异，难以快速衔接。随着跨境商贸日益发展，我国国际商事法律争端增量明显，调解

作为替代性争议解决方式的一种，具有高效性、灵活性、方便性的特点，相较于目前普遍选择的仲裁方

式，调解更符合当事人在争议解决时的利益需求，也有利于节约我国司法资源，提高司法效率。本文旨

在拆解《公约》中国际和解协议的概念，并分析其在我国执行的困境，根据实际痛点找出我国国际商事

和解协议执行方面与《公约》进行制度衔接的出路。 

2. 《新加坡公约》中和解协议的概念 

《公约》中对和解协议的定义为“settlement agreement resulting from mediation”，需要当事人经过无

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解决办法的中立的第三方的参与调解后达成该争议解决协议，国内法的和解协议其

本质更类似和解合同，没有第三方的参与，是当事人双方的意思自治。《公约》的和解协议与国内法的

调解协议更相似，但是我国的调解协议主要是指在人民法院或人民调解员或在法律认可的第三方机构的

主导下当事人所达成的争议解决协议，而《公约》明确了参与调解和解协议的第三方必须不具备司法裁

判权，故这两者的概念有重合但不完全相等，需要厘清《公约》的和解协议和国内法的和解协议及调解

协议之间的区别。本文使用《公约》中的和解协议的概念与国内法中的调解协议作为区分。《公约》对和

解协议的概念主要分为以下几个方面即“商事性”、“国际性”、“产生于独立的调解程序”、“形式的

书面性”，下文从这几方面拆解《公约》中和解协议的概念。 

2.1. 商事性 

我国在加入《纽约公约》时做出了商事保留声明，只有包含“契约性和非契约性商事法律关系”的

商事仲裁才能在我国获得承认和执行，但不包括“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而《公约》既

没有直接规定如何认定“商事性”，也没有将“商事性”纳入可保留条款，而是参考了《联合国销售公

约》的做法，用反向列举的方式明确了哪些不在适用范围之内，比如消费、劳务、继承等与人身权利有

关的纠纷所达成的和解协议。《公约》在调解主体的商事性方面设立了主体保留制度，其并未禁止政府

主体参与调解过程，根据《公约》第八条规定：“对于其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或者对于任何政府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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构或者代表政府机构行事的任何人为一方当事人的和解协议”可以选择是否保留，《公约》在一定情况

下可以适用“外国投资者与东道国政府之间的争端”。 

2.2. 国际性 

《公约》对和解协议“国际性”的认定主要围绕营业地展开，要求至少有两方当事人在不同国家设

有营业地，或者当事人营业地所在国与协议主要义务履行地或争议关系最密切的国家不一致。这一标准

结合了营业地、履行地等实质性联系因素和争议核心内容性质，形成混合判断模式，同时《公约》明确

了在当事人的营业地有多个或者无营业地的情况下，可以采用“惯常居住地”，该标准虽较为灵活但明

确禁止当事人通过约定自行扩大国际性认定范围[1]。《公约》明确该“国际性”指的是和解协议的国际

性而非调解过程的国际性[2]。与《纽约公约》不同，《新加坡调解公约》特别排除了以“调解地”或“申

请执行地”作为判断依据的传统做法。这主要基于两方面原因：一方面，调解活动常涉及多国要素(例如

当事人分处两国、调解员来自第三国、适用第四国法律)，在网络调解普及后，调解地往往难以准确定位；

另一方面，即使确定执行地，最终能否适用公约仍受制于当地法律要件，额外增加调解地认定程序反而

削弱了制度便利性。这种设计既回应了调解灵活性的现实需求，也避免了不必要的程序性门槛。 

2.3. 产生于独立的调解程序 

《公约》第 1 条强调和解协议需要经过调解程序产生，并在第 2 条第 3 款对“调解”一词进行了阐

释 1。首先该调解过程需要有第三方的参与，但是该第三方在其中的作用只能是“协助”当事人达成和解

协议而非像诉讼或仲裁的方式以强加的方式使当事人达成合意，且该调解的过程并不需要具备严格的形

式条件，调解的形式和过程可以根据当事人的条件灵活变通。 
并且，《公约》在第 1 条第 3 款明确了排除的可适用和解协议的范围 2，该规定主要是明确《公约》

的主管范围，避免重复管辖，其核心要义是只有不具备“可执行性”的和解协议才可被纳入《公约》的适

用范围，经过诉讼或仲裁调解达成的协议若可以在当地法院被执行，那就无需《公约》再对其进行调整，

但若其不具备“可执行性”也可被《公约》所调整。 

2.4. 形式的书面性 

根据《公约》第 2 条第 2 款规定，协议的内容需要以任何形式固定下来，即和解协议能够得到强制

执行需要满足最低限度的形式要求并且按照本国程序进行申请。《公约》认为，以网络方式调解的，若

通过电子通信形式被记录下来，也可以视为其具有最低形式的书面性。在形式方面，《公约》不仅要求

当事人在和解协议上进行签字以表明该协议是当事人之间的合意，也要求调解员在和解协议上签名或声

明该协议由调解产生。 

3. 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我国执行的现状分析 

3.1. 我国商事和解协议执行制度与《公约》的差异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于 2009 年发布的《关于建立健全诉讼与非诉讼相衔接的矛盾纠纷解决机制的若干

意见》(下称《意见》2009)，在我国，商事和解协议要得到执行可以通过在法院达成调解书、通过公证程

序申请债权文书公证、以及向法院申请支付令等三种方式，也即商事调解协议需要通过特定的外部程序

 

 

1《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2 条第 3 款：“调解”不论使用何种称谓或者进行过程以何为依据，指由一名或者几名第三人(调解员)协
助，在其无权对争议当事人强加任何解决办法的情况下，当事人友好解决其争议的过程。 
2《新加坡调解公约》第 1 条第 3 款：本公约不适用于(a) 以下和解协议：(一) 经由法院批准或者系在法院相关程序过程中订立的

和解协议；和(二) 可在该法院所在国作为判决执行的协议；(b) 已记录在案并可作为仲裁裁决执行的协议。 

https://doi.org/10.12677/ds.2025.115160


赵雪伊 
 

 

DOI: 10.12677/ds.2025.115160 11 争议解决 
 

才可获得强制执行力，其本身并不具有这种效力。根据当前中国法的规定，司法程序或仲裁程序之外所

获得的具有给付内容的调解协议，必须通过其他途径获得强制执行力[3]。根据《意见》(2009)，国际和解

协议在我国法律中被视为双方当事人意思自治的一种民事合同，这种规定与《公约》建立的国际和解协

议直接执行制度完全不同，国际和解协议在我国被直接执行没有法律的支撑。 

3.2. 我国商事调解的相关法律构建不完善 

我国向来重视以非讼的调解方式解决争端，但实践中大多数为民事纠纷尤其是涉及婚姻家庭等人

身关系纠纷的调解。在立法方面，有关调解的立法呈现出碎片化的特征，分散在《人民调解法》和《民

事诉讼法》以及一些司法解释中，没有统一的规定，相关规范零散分布于各类司法解释和部门法规之

中。这些规定多以指导性意见或非强制性司法文件的形式存在，因条款表述过于原则化而缺乏实际操

作性。这种立法现状导致实务部门在处理商事调解协议时，往往不得不援引人民调解规范或其他指导

性文件作为依据。若长期维持这种法律适用状况，势必将对我国商事调解制度的规范化发展形成制度

性障碍。且中国现行调解法律制度“行政化色彩浓郁”，侧重于纯国内争议特别是民事争议的化解，而

非商事争议的解决[4]。我国调整商事调解方面的立法严重缺位，更何况是具有涉外因素的国际商事调

解。 

3.3. 我国对虚假调解的规制不足 

国际商事调解中的虚假调解是指在国际商事领域，当事人(或调解员)通过虚构事实、伪造或恶意隐

瞒相关证据等手段，意图借助调解程序达成虚假的和解协议以获取非法利益的行为[5]。目前我国尚未批

准《公约》，虚假调解对调解员而言无利可图，但未来若我国批准《公约》，作为公约缔约国，国际和

解协议依公约享有的跨境执行效力可能诱发虚构涉外要素的虚假调解行为。若此类存在程序瑕疵的调解

成果在我国司法实践中被不当确认，将严重损害司法权威并动摇市场参与者对商业环境规则的稳定预

期。 
目前我国可能诱发虚假调解的风险主要是，第一，调解制度存在缺陷以及案外人救济机制不完善，

使得虚假调解难以被发觉且利益相关人难以救济其权利。调解正是以其灵活性和保密性使得当事人选择

该种争议解决方式，但是这种灵活性也使得难以审查调解协议中当事人可能存在的虚假意思表示，而保

密性要求调解员需要履行不得私自披露调解相关事项的义务，使得虚假调解行为难以被利益相关第三人

所察觉。国际层面，《公约》虽设立拒绝救济条款，但其适用范围明确限定协议当事人，未构建第三方权

益保障机制。国内法体系下，现行法定救济程序(含第三人撤销之诉、执行异议等)主要针对经司法确认的

调解文书，与《公约》框架下第三方调解达成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存在制度性错位。第二，调解员素质

要求标准模糊，难以对标国际商事调解。一方面是《人民调解法》中有关调解员的要求不符合国际商事

调解专业性的要求，另一方面，中国贸促会调解中心、上海经贸商事调解中心等国内调解机构所制定的

调解员资格标准之间也存在较大差异[6]。 

4. 国际商事和解协议在我国执行困境的出路分析 

4.1. 制定完善的商事调解法律体系 

我国目前已形成“大调解”的格局，但专门的商事调解立法仍在起步阶段，制定完善的商事调解法

律体系需以“顶层设计 + 地方试点 + 国际接轨”为路径，构建多层次制度框架。首先，应加快国家层

面统一立法，明确商事调解组织的法律地位、设立程序与运行规则，解决现行规范分散于司法解释与地

方性法规的制度碎片化问题，例如全国人大代表已提出制定《商事调解法》的议案，建议通过总则、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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解程序、协议效力等章节实现系统性规范 3。其次，需借鉴地方立法创新经验，如上海市通过《上海市促

进浦东新区商事调解规定》确立商事调解组织登记管理制度，海南省出台全国首部商事调解组织登记管

理办法，明确设立条件、行业自律机制及与诉讼的衔接规则，此类实践可为全国性立法提供制度样本。

通过动态评估地方试点成效并吸纳国际经验，逐步形成兼具中国特色与国际兼容性的商事调解法律体系。 

4.2. 完善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的执行配套机制 

国内调解已经有深厚的实践积累，无法为适应《公约》而推翻之前的实践内容。由于国内调解协议

执行制度与《公约》的差异，单轨制的执行方式会使得国际商事和解协议经由司法确认后成为《公约》

所排除适用的内容，形成逻辑上的悖论。故可考虑采用国内商事调解协议司法确认与国际商事调解协议

直接执行的双轨制执行机制。 
“双轨制”即对国际商事调解协议和国内商事调解协议采用不同的审查和执行程序，主要借鉴我国

在批准《纽约公约》承认和执行国际仲裁裁决的做法，在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审查和执行中采用不同的

标准，对国内的商事调解协议的执行审查主要采用司法确认规定的“形式 + 实质”的审查方式，对符合

《公约》标准的国际商事调解协议的审查按照公约规定的直接执行机制执行[7]。这种做法是目前最具有

可行性的。 

4.3. 健全虚假调解的规制机制 

针对《公约》适用后可能出现的跨境虚假调解问题，我国需要建立一套防范机制。具体而言，首先

调解机构在处理涉及跨国因素的案件时，不能仅凭当事人自述就认定“国际性”，而应当进行实质审查。

比如，要求企业提供真实的跨境贸易合同、国际物流单据、外汇收付凭证等证据，还要通过企业信用信

息公示系统核实境外公司的合法注册信息，防止虚构交易主体或伪造跨国业务背景。 
其次，现行法律中，受虚假调解影响的案外人往往投诉无门，特别是当调解协议直接在境外执行时。

建议在《民事诉讼法》中增设专门条款，允许受损害的企业或个人向我国法院提起“跨境虚假调解协议撤

销之诉”。比如，某外贸公司发现竞争对手通过虚构海外债务达成调解协议，从而恶意转移资产，就可以

凭收集到的虚假交易证据申请撤销该协议。 
对于调解员资格的标准，国家应当尽早形成国家层面统一的调解员规范体系。统一的调解员规范体

系应当包括商事调解员的专业资格认证机制、行为守则标准以及激励与约束机制等内容[8]。  
通过这种方法，既能守住公约带来的制度红利，又能有效防控虚假调解风险，让国际商事调解真正

成为企业“走出去”的护航机制，而非投机者谋取不当利益的工具。 

5. 结语 

我国一向推崇“无讼”的理念，随着“一带一路”战略纵深推进及替代性争端解决机制的发展深化，

《公约》为我国商事调解组织参与跨国争议解决治理开辟了新的制度通道，对提升我国调解机制国际化

水平具有关键价值。鉴于此，亟需通过探索我国商事调解规则的重构以期与公约进行制度兼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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